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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單位
	國際暨兩岸事務處

	版次
	文件制訂/修訂內容
	制/修訂日期
	修訂人
	秘書室確認欄

	1
	新訂
	100.3月
	龍佩愉
	

	2
	1.修訂原因：依內部稽核委員建議，修正錄取公告流程及作業程序。
2.修正處：作業程序修改2.5.1.。
	103.4月
	龍佩愉
	

	3
	1.修訂原因：業務原隸屬研究發展處，修改為國際暨兩岸事務處。
2.修正處：作業程序修改2.2.，依據10302內稽小組會議決議建議修正，因外籍學生申請入學已不需繳交報名費，故建議刪除「報名費」。
	104.2月
	詹素娟
	

	4
	1.修訂原因：修訂作業程序內容以符現況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流程圖。
（2）作業程序修改2.3.及2.4.。
（3）使用表單修改4.1.及4.2.。
（4）依據及相關文件修改5.1.及5.2.。
	106.5月
	池熙正
	

	5
	1.修訂原因：依據內稽委員意見修訂作業程序內容以符現況。
2.修正處：
1. 修正全篇文字，將外籍學生修正為外國學生。
1. 修正作業程序2.1將郵寄報名改為線上報名。
1. 【依據及相關文件5.1】：法規新修訂日期修正為「112年9月18日
1. 「佛光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」列入【依據及相關文件】
	112.10月
	池熙正
	113.1.3 
112-2
內控會議通過

	6
	1.修訂原因：依113學年監察人意見和114學年內控委員意見修正。
2.修正處：
1. 流程圖。
1. 修正依據5.3、5.4。
	114.12月
	林倩年
	114.12.17
114-2
內控會議通過


回國際暨兩岸事務處、目錄表單修訂日期：114.12.17
保存期限：至依附的文件作廢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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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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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招生簡章製作與公告：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製作招生簡章，提送招生委員會核定通過，公告十天後開始接受學生報名。
2.2.受理報名：依教育部核定之名額，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（秋季班）、10月15日至11月15日（春季班）受理外國學生線上報名。
2.3.資格審查與補件：
2.3.1初審與補件：國際處進行資格初審，如資料不完整，通知學生於截止日前重新送件。
2.3.2複審：初審通過後，將資料送交教務處進行申請資格複審。
2.4.學術專業審查：資格複審通過之學生資料，依序送交申請系所及所屬學院進行學術專業審查。若任一關卡審查不通過，則彙整至不錄取名單。
2.5. 彙整名單與委員會審議：國際處彙整各階段（國際處、教務處、系所、學院）之審核結果，提送招生委員會會議審議。
2.6. 錄取放榜與通知作業：
2.6.1 公告與寄發：依會議決議，於本校「新鮮人入口網」公告正、備取生名單，並寄發錄取通知書；未錄取者寄發不錄取通知信。
2.6.2 確認就讀：每年1月、7月中旬完成確認就讀意願，並辦理放棄後之遞補作業。
3.控制重點：
3.1.外國學生資格是否符合招生簡章及教育部規定。
3.2.外國學生資料審查是否依規定辦理。
3.3.學歷查驗程序是否依規定辦理。
4.使用表單：
4.1.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。
4.2.系所初審意見表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。（教育部112.9.18）
5.2.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。（教育部103.08.05）
5.3.佛光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。
5.4.佛光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(教育部114.6.2核定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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